关于办理学生成绩单证明的通知
各学院：

为规范我校学生办理成绩单证明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学生个人需开具成绩单证明的，由学院学籍管理人员从教务系统中打印，由经办人亲笔签名，并盖学院教务管理专用章，到教务处盖章。

由教务处统一制作的学籍管理人员印章，不得用于学生个人申请的成绩单证明，只能在批量打印学生推荐表用成绩单或毕业生归档成绩单时使用。4月5日起，学生个人需要申请开具成绩单的，如没有学籍管理人员亲笔签名，并盖学院教务管理专用章的，教务处不再受理。

特此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3月30日
